
註：本案業經航太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(107.9.20)通過。 

 

107 學年度起適用 

 

淡江大學航太系碩士班 

辦理離校手續同意書  

 

 

學生             之論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
確實已依論文口試委員之意見修改完成，並將修改後之論文

相關資料繳交本人，本人認可其學位考試已完成，可依此辦

理離校手續。 

 

此致 

航太系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